
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財務重點專區」資訊揭露處理原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資訊揭露處理原則： 
（一）資訊揭露項目 

1.「財務重點專區」之內容

除包含：（1）產業類別、

（2）證券代號、（3）公

司名稱及（4）每股淨值

外，並按下列指標逐項列

示： 
(指標1至4略) 
指標 5：上市公司及創新

板上市公司最近

月份全體董事監

察人及持股百分

之十以上大股東

總持股數設質比

率達九成以上

者；第一上市公

司及創新板第一

上市公司最近月

份全體董事監察

人及持股百分之

十以上大股東總

持股數設質比率

達七成以上者。 
(指標6至8略) 
指標 9：符合下列任一情

事者： 
(指標9之第1至11點略) 

 (12)第一上市公司及創

新板第一上市公司

最近月份全體董事

監察人持股較該屆

董事會選任時申報

持股減少達百分之

二十以上。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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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略) 

為強化對第一上市公司之預

警功能，爰增修財務重點專

區指標內容。 

 
 


